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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近年 及案例

近二十餘年來因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屢見不鮮，土壤一旦液化，土壤有效應力下降為零時，土壤失去

抗剪能力，導致土壤承載力降低或喪失而引致各種災害，如建築物傾斜或下陷、土壤側潰、土壤噴砂水、

地面下陷、地下建築物隆起或上浮、公道路路面龜裂、地下管線損壞或其他（如港灣或堤岸掏空損壞等）。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災則可探討防災、減災措施與對策，以建制土壤液化之防治，亦有利於土壤液

化機制基本學理研究，以建制土壤液化評估方法。本文簡介土壤液化及影響土壤液化之因素，及其可能引

起各種災害與地表特徵，並以案例照片說明，期能達到知災之目的。

前言

因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是指在地震之外力反覆震

盪下，鬆散之無凝聚性土壤如砂、礫石、粉土等之土

壤顆粒因受到壓縮，內部空隙減小，由於空隙水無法

立即排出而造成孔隙水壓力迅速上升，導致土壤空隙

內超額孔隙水壓力升高，當總水壓升高至與其總應力

相等時，土壤有效應力下降為零時，土壤失去抗剪能

力，而使土壤呈現液態化的現象。

台灣由地震引發土壤液化（soil liquefaction）問

題，有文獻之最早紀錄 [1]為明朝永曆 15年（1966年）

12月發生於嘉義附近之嘉義地震所引發之地裂、噴

砂，而清康熙 59年（1972）10月 1日在臺南、嘉義、

高雄亦因地震而造成地裂、噴砂現象；自 1901 ~ 2022

年台灣地區造成土壤液化災害之地震經統計約有 19個

地震（如表 1所示）。台灣因地震引發土壤液化問題之

受到重視與研究投入，應是始自 1999年 921地震，過

去雖有少數地震引致土壤液化，但因造成之震損問題

不嚴重，以及對造成土壤液化之機制尚不清楚，因此

對土壤液化問題並未重視及深究。近 20年來台灣地震

引致之土壤液化造成震損較嚴重的地震約有四次，分

別為（1999） 集集大地震、（1999）嘉義地震、（2010）

甲仙地震及（2016）美濃地震。本文將針對此四個地

震引致土壤液化所造成之災害作一簡單的敘述，另本

文所有照片均為作者拍攝。

土壤液化及其影響因素

土壤液化及其物理機制

液化（liquefaction）這個名詞，最早是由Mogami與

Kubo [2]於 1953年所提出的，發生於土壤時，一直到目

前都是用以描述在不排水情況下，飽和疏鬆之非凝聚性

土壤受到單一持續加載的或短暫的或反覆振動的擾動時

所產生的土壤變形現象。而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是大地

地震工程的一個專用術語，指在外來地震力的作用下，

原本是固態的土壤變成液態，或變成粘稠的流體。飽和

疏鬆砂質土壤如細砂、粉土質砂、砂質或粉質粘土等，

通常在地震之外力反覆震盪下，鬆散的土壤顆粒因受到

壓縮，內部空隙減小，由於空隙水無法立即排出而造成

內部超額孔隙水壓力（excess pore water pressure）迅速上

升，當水壓升高至與其有效覆土應力相等時，土壤失去

支承力，致使土壤呈現液態化的現象，稱為土壤液化。

那土層通常在甚麼深度會發生土壤液化呢？一般

規範認為在 20 m以內，但美國華盛頓州交通部大地工

程設計手冊 [3]考慮液化的最大深度限制為 80英尺（近 

27 m），因此，如果規範標準與可液化土壤相匹配時，

即使深度大於 20至 30 m，也有可能發生液化。其實，

可能發生液化的最大深度可能與砂土和粉質砂土是否仍

可保持鬆散並保持足夠的孔隙比和水力傳導係數的最大

深度有關，但與地震發生之規模或震度亦相關。

台灣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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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會造成土壤的強度大幅下降或完全失去，

且引起因土壤需釋放超額孔隙水壓之在地面噴出泥水現

象，由於基礎土壤流失，可能因而引發土壤上部建物包

括沉陷或傾斜等損壞災害。液化造成的災害與地表特徵

主要有土壤側潰、流動液化（或稱為流潰）、地面土壤噴

砂水及下陷、地下建築物隆起或上浮、公路或堤頂路面

龜裂或下陷、地下管線損壞、水利設施及港灣等堤岸掏

空損壞等。地震引起土壤液化產生之土層破壞型式，因

地表之坡度不同所呈現之破壞型態而不同，其主要有三

種，在水平地表為噴泥（砂）水（sand boil），在平緩之

坡面呈現側潰（lateral spread），而在陡坡面則產生流動

液化（flow liquefaction），流動液化類似由雨水造成之土

石流，不過由地震引起土壤液化產生之土石流之水是因

地震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力，促使水由地下往上流所造

成。引發流動液化之機制可由應力路徑如圖 1說明，圖

中由破壞包絡線 OE、流動液化線（FLS）及通過穩定狀

態 C點之水平線分割 CFG成三個區域分別為流動液化區

（FL zone）、反覆變形區（CM zone）及快速流動變形區

（FM zone）（即 ECFDB包圍區）。地震時會產生何種液

化端視土壤之初始靜態剪應力（tstatic）處在何種應力狀

態，若如圖位於 A點（即在流動液化區），即初始靜態

剪應力大於土壤之殘餘強度 Ssu，即在土層受振動產生超

額孔隙水壓力，應力狀態逐漸由 A點向左移至 D點，當

到達 D點（即流動液化線）時，土壤將快速變形移至 C

點破壞，此即土壤產生流動液化破壞。反之，若初始靜

態剪應力位於反覆變形區，則只會發生土壤側潰。

表 1   1901-2022年台灣地區土壤液化災害性地震 [4]

# 年 /月 /日 時 /
分

緯 /經度 地點
震深
源度 km 規模 死亡

房屋
全毀

備註

1 1904/11/06 4/25 23.6/120.3 嘉義附近 7 6.1 145 661 斗六地震。新港附近發生地裂及噴砂。

2 1906/04/14 3/18 23.4/120.4 鹽水港 20 6.6 15 1794 7時 52分再震，地裂噴砂，崖崩甚多。
3 1927/08/25 2/09 23.3/120.3 臺南新營附近 20 6.5 11 214
4 1930/12/08 16/01 23.3/120.4 台南新營附近 20 6.1 4 49 曾文區多地裂及噴砂。

5 1930/12/22 8/08 23.3/120.4 台南新營附近 10 6.5 – 121 台南市道路龜裂，噴砂。

6 1935/04/21 6/02 24.4/120.8 竹縣關刀山附近 5 7.1 3276 17907 新竹─臺中烈震。
獅潭、屯子腳斷層。有地裂噴砂。

7 1935/07/17 10/51 24.6/120.7 後龍溪河口 30 6.2 44 1734 新竹─臺中烈震餘震。

8 1941/12/17 3/19 23.4/10.5 嘉義市東南 10公里中埔附近 12 7.1 358 4520 嘉義地方（中埔）烈震。
草嶺山崩。

9 1946/12/05 6/47 23.1/120.3 台南新化附近 5 6.1 74 1954 新化地震。
有地裂噴砂，電桿鐵路歪斜。

10 1951/10/22 11/29 24.1/121.7 花蓮東北東 30公里 18 7.1 – – 花東縱谷地震系列

11 1959/09/25 10/37 22.1/121.2 恆春東 50公里 10 6.5 – 3 恆春地震

12 1964/01/18 20/04 23.2/120.6 台南東北東 43公里 18 6.3 106 10924 嘉南烈震（白河地震）。
有地裂，噴砂。

13 1986/11/15 5/20 24.0/121.8 花蓮東偏南 10公里 15 6.8 13 37
花蓮地震。
蘇花及橫貫公路全線中斷，北迴鐵路鐵軌
扭曲。中和華陽市場 2/3房屋倒塌。

14 1991/03/12 14/04 23.2/120.1 台南佳里附近 12.3 5.9 – – 將軍鄉噴砂。

15 1999/09/21 1/47 23.9/120.8 日月潭西方 9公里 8 7.3 2415 51711
集集大地震。二十世紀台灣島內規模最大
地震，車籠埔斷層活動，錯動長達 80公
里。南投、台中縣災情慘重。

16 1999/10/22 10/19 23.5/120.4 嘉義市西偏北 2.5公里 12.1 6.4 – 7 嘉義地震。嘉義噴砂。

17 2010/03/04 8/18 23.0/120.7 高雄甲仙地震站東南方 17.1公里 22.6 6.4 – – 甲仙地震。噴砂。

18 2016/02/06 3/57 22.5/120.9 屏東縣政府北偏東方 27.1公里
（位於高雄市美濃區）

14.6 6.6 117 466 美濃地震。噴砂。

19 2018/02/06 23/50 24.1 花蓮縣政府東北方 16.5公里
（位於臺灣東部海域）

6.3 6.2 17 195 0206花蓮地震。噴砂。

圖 1   引起流動液化之機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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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Seed [6]  提出土壤初始液化（initial liquefaction）

與反覆流動性（cyclic mobility）的定義，前者之情境發

生在飽和疏鬆砂土層。當土壤受到一反覆應力作用時，

土壤之孔隙水壓來不及排出，而導致超額孔隙水壓產

生，當超額孔隙水壓等於土壤的有效圍壓時之狀態，即

稱之為初始液化或百分之百孔隙水壓比（peak cyclic pore 

pressure ratio of 100%），此時土壤瞬間喪失其全部的強

度，而產生連續性的大量變形。後者之情境發生於飽和

中等緊密至緊密砂土。當反覆應力作用，而使土壤產生

初始液化現象，此時土壤只喪失部份強度，因此只產生

少量變形。而隨後繼續作用之反覆應力使土體的變形持

續緩慢的增加，稱之為有限度應變（limited strain）。有限

度應變可能係由於緊砂受後續的反覆應力僅使土體產生

有限度的變形並使土體發生膨脹，激發負的超額孔隙水

壓，致使超額孔隙水壓下降，土體在此一反覆荷重下重

新達到穩定。

土壤液化過程之物理機制可如圖 2 [7,8]說明，假

設飽和疏鬆無凝聚性土壤原來之結構如圖 2a所示。

總應力等於有效應力加上孔隙水壓，當土壤受反覆剪

力作用時，由於作用時間短暫，使得土壤內被激發之

超額孔隙水壓無法消散，因而降低了有效應力，直到

有效應力降到零。此時土粒頓失有效圍壓的圍束，各

顆粒間毫無作用力存在，有如懸浮於水中，呈現液化

現象，如圖 2b。液化過後，被激發超額孔隙應力得以

消散，排出水份，各土壤顆粒即沈澱、堆積、重組排

列，使得土壤趨於更緊密，如圖 2c。

影響土壤液化潛能的因素

影響土壤液化潛能的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及外在因

素，內在因素包含土壤相對密度（或孔隙比）、有效圍

壓（深度）、土壤顆粒特性（包括：顆粒大小、級配、

顆粒形狀及礦物組成等）、前期應力及應變歷史、過壓

密比（OCR）、側向土壓力係數（K0）、飽和度、孔隙介

質（淡水或鹹水等）、土層沉積過程、細料含量與塑性

等，外在因素包含地震震度或規模、地表加速度、振

動大小、振動頻率、振動波形等。這些影響土壤液化

潛能的因素之重要性如表 2所示。 

土壤液化災害型態

土壤液化引致災害有土壤承載力降低或喪失，如

建築物傾斜或下陷、土壤側移及流潰、土壤噴砂水及

地面下陷、地下建築物隆起或上浮、道路路面龜裂、

地下 /面管線損壞或其他（如港灣或堤岸掏空損壞等）。

噴砂

在地震發生時或地震發生之後，超額孔隙水壓的

消散大部分往上方排除，所以對於上方的土壤產生一

作用力，此一力量會使土壤變疏鬆。當向上排除的超

額孔隙水達到臨界水力坡降時，上方土壤的有效應力

便會減至零，產生流砂現象（quick condition）。此時水

流的速度足夠將土壤顆粒帶至地表。在現地，土層往

往是不均勻的，所以向上排出的孔隙水會沿著土層裂

縫或較脆弱的地方，以相當高的流速噴出地表面，造

成噴砂現象（sand boil）。

噴砂的形成是一種複雜且有點隨機的過程，其影

響的因素有超額孔隙水壓的大小；超額孔隙水壓區域

的厚度、密度、深度；於超額孔隙水壓區域上方土層

的厚度、滲透性、完整性等。噴砂在工程上而言並不

圖 2   土壤液化過程之物理機制 [7,8]

表 2   影響土壤液化潛能因素之重要性 [9]

表中：V-主要影響因素，L-次要影響因素，
            R-輕微影響因素，U-重要性未清楚

影 響 因 素
影 響 程 度

純淨砂土 含細料砂土

平均有效圍壓，σ′v R R
相對密度 /孔隙比 V V
飽和度，S V V

過壓密比，OCR L V
前期應力應變歷史 V V
土層沉積過程 V V

顆粒大小、形狀、級配、礦物組成 V V
反覆荷重頻率 R L
時間效應 R R

剪應變下之體積變化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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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卻是地震來時土層產生高額孔隙水壓的一

個指標。但是伴隨噴砂所產生的地表沈陷對於結構物

所造成之影響須加以重視。

地表沉陷

飽和砂土受地震作用而發生液化現象，其所產生

的超額孔隙水壓在逐漸消散的同時，常會伴隨著地表

沉陷，液化及其伴隨的地表沈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

段：(1) 土壤受地震震動形成不排水狀態，產生超額

孔隙水壓，有效應力因而降低，土壤顆粒漸呈現懸浮

狀；(2) 超額孔隙水壓所形成的水力坡降趨使孔隙水向

孔隙外流動；(3) 孔隙水向孔隙外流動，因而降低了水

力坡降，直到超額孔隙水壓完全的消散，而孔隙水的

流出也造成了土體元素體積的減少。超額孔隙水壓愈

大，土體元素的體積變化也愈大。隨著超額孔隙水壓

的消散，地表沉陷。液化造成地表沉陷所需的時間與

土壤的壓縮性、滲透性，以及排水路徑長度有關，其

範圍可自數分鐘至一天的時間。

側向擴張或側潰（lateral spreading）
由於地震作用造成表層土壤分裂成塊狀，並且向

下坡方向或自由面（如河道）移動。地表面在側向擴

張開端處會形成裂隙和碎塊，在側邊的邊界會形成剪

力區，而在尾端會造成土壤的擠壓和彎曲。所以在側

向擴張區域的結構物容易因此產生破壞。

邊坡滑動或流潰

地震來臨時造成邊坡滑動的原因有二：一為地震

所產生的反覆慣性力，垂直方向的慣性力減少了土壤

的正向力，水平方向的慣性力則增加了邊坡下滑的力

量。另一為土壤液化造成剪力強度的降低，坡壞原有

的平衡，於是導致邊坡下滑。

基礎的破壞

以樁基礎為例，發生液化的土層會產生變形，可

能使樁身承受額外的剪力及彎矩，造成破壞。

建築物的傾 /斜倒
由於建築物下方的土壤液化，失去原有的承載

力，建築物因而傾倒。

維生管線破壞

通常由於建築物下方的土壤液化產生陷錯位而拉

斷或擠壓破壞。

地下構造物隆 /浮起
通常由於土壤液化時伴隨之高超額孔隙水壓產生

之上浮力造成地下密閉結構物之隆 /浮起。

土壤液化災害案例

近 20年來台灣地震引致之土壤液化造成震損較

嚴重的地震約有四次，分別為（1999）集集大地震、

（1999）嘉義地震、（2010）甲仙地震及（2016）美濃

地震。針對此四個地震及其引致土壤液化所造成之災

害及照片如下回顧。

集集大地震

大地震發生於 1999年 9月 21日凌晨 1時 47分

12秒之南投集集，地震規模為 7.3，總共持續大約 102

秒，期間台灣全島都感受到明顯搖晃。這場地震造成

2,417人罹難，29人失踪，11,305人受傷，另有 51,711

棟房屋全倒，53,768棟房屋半倒，為台灣百年以來規

模最大、傷亡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許多道路與橋

樑等交通設施、堰壩以及堤防等水利設施，以及電力

設備、維生管線、工業設施、醫院、學校、政府機關

等公共設施遭到震毀，更引發大規模的山崩與土壤液

化災害，其中又以台灣中部的災情最為嚴重。由於在

台灣的西部平原地區，多為細砂、沈泥質細砂、細砂

質沈泥偶夾黏土層所形成的沖積層。其地層特性屬軟

弱、高壓縮性、低強度及高飽和度等，在遭遇地震作

用時，易引起土壤液化的問題，而伴隨土壤液化所產

生的地表沈陷與變形，對於房屋結構、公路橋樑、擋

土設施、地下管線、港灣設施、濱海結構等，都可能

造成重大的損害。在此次的 921集集大地震，土壤液

化的現象普遍在台灣西部地區發現 [10]，並造成了規模

不一的損害，所以土壤液化在 921地震發生之後，便

受到了各方的重視。

嘉義地震

1999年嘉義地震，又稱 1022嘉義地震，地震發

生於 1999年 10月 22日上午 10時 19分，地震規模為

6.4，震央位於嘉義市西偏北 2.5公里處，本次地震災

區的範圍不大，共計有 230人受傷，房屋全倒 7棟，

半倒 30棟。仁義潭水庫和蘭潭水庫的大壩於地震後產

生裂縫，大壩附近的溢洪道旁道路亦產生裂痕；民雄

農工實習工廠倒塌；嘉義縣和嘉義市共有百多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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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舍受損；近八萬戶用戶停電；雲林地區也有約一

萬戶用戶停電；梅山通往太平的嘉 162甲線公路 4.6 公

里處發生路基嚴重龜裂下陷、8.7 公里處因坍方落石而

阻斷交通；嘉義市區沿八掌溪部分土壤液化，台南青

寮近八掌溪農地噴砂。

甲仙地震

甲仙地震或高雄地震，發生於當地時間 2010年 3

月 4日 8時 18分，地震為芮氏規模 6.4，發生地點在

高雄縣桃源鄉和茂林鄉的交界處，即震央位於高雄甲

仙地震測站東偏南方 17.1公里處（並不在甲仙鄉內）。

此地震中，造成玉井國中校舍嚴重損壞，虎頭埤壩體

開裂，台南縣鹽水大埤及新化鎮北勢里等地區出現土

壤液化之大面積噴砂現象，高速鐵路鄰近新化鎮北勢

里處高鐵列車在緊急煞車過程中引發軌道扣件脫落及

軌道板破損，列車出軌等意外事件，所幸並未造成人

員傷亡。

美濃地震

發生於 2016年 2月 6日凌晨 3時 57分 27秒之高

雄美濃地震，地震規模為 6.5地震，台南震度 5級。此

次地震雖稱為高雄美濃地震或稱 0206地震，但此地震

造成台南市之震災最為嚴重，此地震在台南造成 116人

死亡，多棟大樓及房屋傾斜倒塌或毀損，另造成台南

市數萬戶在地震後停電及停水。而本次地震更造成台

南市區多處都會地區之嚴重土壤液化，對於市區多數

房屋造成下陷及傾斜，而大內曾文溪河溪護岸之土壤

液化也造成日新護岸及尖山堤防之多處產生流動液化

破壞及堤防受損。

地震引致土壤液化造成的災害與地表特徵如上節

所述，此四次地震大致均有呈現，只是範圍大小略有差

異，現主要以高雄美濃地震造成台南市土壤液化之災害

與地表特徵說明。美濃地震土壤液化災損在住宅區主要

發生於安南區溪頂里（惠安街）、中西區文和街及新市

區三民街 50巷，在自由場主要發生於新化區北勢里、

永康大灣東路 150號及歸仁大廟村保吉路，在水利設施

方面主要發生於大內區日新護岸及尖山堤防，現就各種

災害與地表特徵典型案例以照片說明如下：

1. 地表（不）均勻沈陷（傾斜 /覆）：發生於安南區

德安街口、中西區文和街、新市區三民街之地表

不均勻沈陷如圖 3所示。

2. 噴砂 （通常發生在水平地表）：發生於新化區北勢

里之噴砂如圖 4所示。

圖 3   發生於安南區德安街口（左上）、中西區文和街（左下）
、新市區三民街（右）之地表不均勻沈陷

圖 4   發生於新化區北勢里之噴砂

3. 側潰（通常發生在緩坡）：發生於發生於大內曾文

溪之側潰如圖 5所示。

圖 5   發生於發生於大內曾文溪側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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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動液化 （通常發生在陡坡）：發生於發生於大內曾

文溪日新護岸 A、B兩處之流動液化如圖 6所示。

圖 6   發生於大內曾文溪日新護岸 A、B兩處之流動液化

日新護岸右案

A處之破壞型
式屬土壤流動

液化破壞，其

破壞之範圍：

護岸長度約140 
m，流動距離
(寬)約130 m。

日新護岸右案

B處之破壞型
式屬土壤流動

液化破壞，其

破壞之範圍：

護岸長度約187 
m，流動距離 
(寬)約120 m。

圖 7   發生於安南區惠安街及中西區文和街（右）之建築物的
傾斜（不均勻沉陷）

圖 8   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之建築物的均勻沉陷

圖 9   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地表及安南區府安路之地下人孔的隆起

圖 10   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之自來水管線斷裂

5. 建築物的傾斜（不均勻沉陷）：發生於安南區惠安

街及中西區文和街（右）之建築物的傾斜（不均

勻沉陷）如圖 7所示。

6. 建築物的沉陷（均勻沉陷）：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

之建築物的均勻沉陷如圖 8所示。

7. 地下建物浮起：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地表及安南

區府安路之地下人孔的隆起如圖 9所示。

8. 自來水管線斷裂：發生於新市區三民街之自來水

管線斷裂如圖 10所示。

9. 港灣或堤岸 /堤防掏空：發生於大內區尖山堤防因

堤防內部土壤液化造成地表下陷及掏空如圖 11所

示。圖 12說明可能致損之液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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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發生於大內區尖山堤防因堤防內部土壤液化造成地表下陷及掏空

圖 12   大內區尖山堤防因堤防內部土壤液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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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因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所引致之災損屢見不鮮，

如建築物傾斜或下陷、土壤側移及流潰、土壤噴砂水

及地面下陷、地下建築物隆起或上浮、公路路面龜

裂、地下 /面管線損壞或其他（如港灣或堤岸掏空損壞

等）。本文引用美濃地震因土壤液化而發生之各種災害

與地表特徵案例以照片說明其致災型態。知災則可探

討防災、減災措施與對策，建制土壤液化之防治，以

降低對產業之衝擊、降低液化引致之各種災害、保障

生命及財產之安全、降低對交通營運及維生管線之衝

擊。而土壤液化防災、減災措施亦有利於土壤液化機

制基本學理研究、建立適用之較標準適用之評估法、

以建制土壤液化微分 /敏感區、研究經濟有效之地盤改

良工法，如土壤緊密化、排水降壓、增加土壤勁度、

限制土壤液化範圍（圍封法：連續壁、攪拌樁等），以

降低土壤液化發生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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